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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融合教育实施情况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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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中美两国近年来融合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从融合教育机会、融合安置环境以

及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发现我国特殊学生接受融合教育的机会相对于美国而言

较低，我国特殊学生可供选择的融合安置环境十分有限，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也还很不完善，我国融

合教育发展面临很大挑战，需要借鉴美国有益经验，科学界定我国融合教育服务对象和安置环境，进一步

推进强化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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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也译作全纳教育，强调最大限度地将特殊教育需要

学生安置在普通教育环境中学习
[1]
。  发展融合教育是世界特殊教育的总体趋势，美国是当

前世界上融合教育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一直都在为本国的特殊教育发展进行不断地探索与实践以顺应国际融合教育发展趋势，形成

了“以特殊学校为骨干、大量附设班与随班就读为主体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1994 年《关

于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的颁布，则标志着随班就读成为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举措

以及我国融合教育发展的主要特色。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更是将融合教育提至残疾儿童的

主要教育方式
[2]
。那么近年来，我国融合教育发展现状究竟如何？本文将通过对比中美融合

教育实施情况来分析中国目前融合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并为我国融合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启

示。 

一、中美特殊学生的融合教育机会比较 

（一）美国特殊学生的融合教育机会 

   美国是实施融合教育最早也是融合教育发展较完善的国家之一，会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

以保障特殊儿童教育权利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案》
[３] 

、《不让一

个孩子掉队法案》
[4]
、《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

[5]
等都强调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残疾学生平等

地享有与普通学生同样的受教育权。
 
据美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0-2018 年，3-21 岁的

特殊学生拥有接受普通教育机会的人数逐年递增，2017-2018学年人数达到 696万，占到了

公立学校入学率的 13.7%。2018-2019学年特殊儿童人数占入学总人数的百分比达到 14.1%，

为所有残疾类型的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百分比已达 100%，绝大多数残疾学生已经进入普通

学校学习
[6]  

。且美国特殊教育服务的对象范围非常广泛，美国普通班级中的特殊儿童包括

了自闭症、失聪、发展迟缓、情绪障碍、听觉受损、智力残疾、多重残疾、骨科损伤、特定

的学习障碍、言语或语言障碍、创伤性脑损伤、视力障碍和其他健康损害 13 种类型。由此

可见美国融合教育发展相关政策的实施比较到位，越来越多的各种类型的残疾学生都有机会



                                     http://www.sinoss.net 

 - 2 - 

能够在普通学校、普通班级中平等地接受教育，这有利于残疾学生融合教育程度的提高。 

（二）中国大陆特殊学生的融合教育机会 

根据教育部所公布的数据得知，截止到 2019 年，中国大陆接受特殊教育的在校生总数

为 794612 人，其中以融合的形式（包括随班就读、普通学校中的特教班）接受义务教育的

残疾学生共 394370人，占所有在校残疾学生人数的 49.63%
[7]
，

 
这意味着融合教育已经成为

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主要形式。但我国 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 246万人
[8] 

，而截止到 2019

年，接受特殊教育的在校生总数为 794612 人，仅占 32.30%，由此可得 6-14 岁学龄残疾儿

童受教育率仍然不足 50%，我国学龄残疾儿童受教育率相对来说还是较低的，接受融合教育

的机会更是远远低于美国。尽管我国融合教育的服务对象包括了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

残疾等 7种类型的特殊儿童，但从 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我国融合教育对象的统计数据上看，

60%以上的随班就读学生都是智残、肢残这两类儿童，而精神残疾、多重残疾等类别的儿童

接受融合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还有很多学习障碍、发展迟缓等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甚至都没

有纳入融合教育服务对象的范围
[9]
。

 
中国融合教育服务对象范围远远小于美国。 

二、中美特殊学生的融合安置环境比较 

（一）美国特殊学生的融合安置环境 

美国会根据特殊学生的不同残疾类型和各自的特殊教育需求来为其提供多样和适合的

安置环境。美国特殊教育专家 Deno 早于 1970 年就提出“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务体系”，即

通过教育安置环境的改变或调整，以适应特殊儿童多样的教育需求。尽可能地使特殊儿童从

隔离的环境向主流环境过渡,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实现交融，从而实现教育公平
[10]

。
 
经过

多年的实践，这种安置观念在美国已经被广泛接受。据美国教育部 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 2017年，美国各地 6-21岁不同残疾类型特殊学生的安置环境主要分为以下六类：普

通公立学校，普通私立学校，特殊学校，独立住宅设施，居家或医院，校正设施
[11]

，后四类

可合并为“分离环境”。 

美国为不同残疾类别的特殊学生提供多样的安置环境是以促进每个特殊学生的最佳发

展为根本目标的。根据美国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美国6-21岁各类特殊学生的安置情况表（详

情见附表 1）可看出，截止到 2017 年，各类别特殊学生的教育环境基本上均以融合安置环

境为主，安置在分离环境的特殊学生仅占 3.6%。融合教育程度最高的是言语或语言障碍类

别，学生所占比例高达 99.7%，其他融合教育程度高的还有发展迟缓、特定学习障碍等类别。

融合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是多重残疾和失聪，其次还有情绪障碍、听觉障碍等。 

（二）中国大陆特殊学生的融合安置环境 

 在中国，特殊学生可选择的安置环境非常有限。1988年首次全国特殊教育会议提出要逐

步形成以特殊学校为骨干、大量附设班与随班就读为主体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由此，中国

大陆主要为特殊儿童提供了随班就读、特殊教育班和特殊学校三类安置环境，然而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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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以随班就读和特殊学校为主。据 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大

陆接受特殊教育在校学生的安置情况如附表 2 所示，93.63%的肢残和 85.39%的智残学生安

置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但我国普通学校的融合教育很少为特殊儿童提供特殊服务的硬件和

软件，智残和肢残学生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时，几乎没有享受到特殊的服务，常常出现

“随班就坐”“随班混读”的现象。安置在特殊学校这一分离环境的学生数占到了在校残疾

学生总数的 43.54%，由此可见，特殊教育学校在现在以及可预见的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可

能是我国安置特殊儿童入学的主要模式之一
[12]

。 

三、中美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比较 

（一）美国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 

 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和相关政策以支持和保障美国融合教育的发展，相关政策

的出台及有效实施使得美国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得以形成和不断完善，同时也使得使得

越来越多的普通学校、教师、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都积极参与到特殊教育中来
[13]

。美国

融合教育还在教育法律政策推动下形成了 “社会系统工程”，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

机构担任融合教育的重要支持主体，为融合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14] 

。从融合教育

相关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普通学校已经成为残疾学生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多类别人员

也已经积极参与到融合教育中来
[15]

。家长在融合教育发展历程中也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父母运动使得在融合教育相关立法、增加辅助性的就业机会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同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外美国的一些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美国学习障碍协

会等也在融合教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

。由此可见，美国融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多元参与的政策特点，将政府、学校、专业组织、家长及社会组织共同纳入融合教育系统中，

构筑了牢固的多元主体支持保障体系。 

(二）中国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 

与美国形成的多元主体支持保障体系相比，中国融合教育的支持体系亟待完善，融合教

育需要专业支持。各省市需要建立不同层次的融合教育指导中心，配备相应设备与人才。但

目前各地融合教育指导中心尚不健全，专业人才匮乏，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运行机制。特殊教

师、语言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等非常缺乏。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共有特

教学校 2192所，在校生数 303545人，教职工 72108人，平均师生比为 1：4
[17]

，但各地极

不均衡，中西部一些地方师生比甚至达到 1：10。据估计，盲、聋和轻度智障的师生比至少

应为 1：2.5—3，自闭症、脑瘫、多重残疾等应达到 1：1
[18]

。然而国内多数特殊教育学校距

离这一目标尚有不小差距。特殊教师缺乏，再加上普通学校的资源教师和随班就读教师资质

认证不明确，职责不分，给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融合教育教师和残疾学生遇到的实际困难往

往也得不到及时解决。在学校内部，教师间的协作、校领导对随班就读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往

往也不够，普通中小学教师不能很好地满足课堂内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学习需求。再加上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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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残疾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参与程度低，保障缺乏。许多人都对残疾人带有

歧视和偏见，社会公众还不能完全接受残疾人在教育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参与和共享。

中国在融合教育发展方面需要强化舆论宣传，增强社会合力，通过政策宣传、评价督导、公

民参与协商等机制，提升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提高义务特殊教育的社会认同，营

造“全纳”义务特殊教育舆论生态，构建“全纳”社会支持体系。 

四、启示 

 通过对中美融合教育实施情况的比较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在融合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着共

同之处，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社会中融合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同时两

者之间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作为当前融合教育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融合教育

发展的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中国借鉴和学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两者在融合教育发

展方面的共同之处在于在融合教育实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共识，即所有的特殊儿

童都应该平等地享有与普通儿童同样的接受普通教育的权利，而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不尊

重。因此，两国也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和法案以保障和促进本国融合教育的发展。

然而由于两国国情以及对融合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同等原因，我国目前融合教育发展虽已

取得很大成绩，但总体实施情况仍不容乐观，与美国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也使我国融

合教育的发展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根据本国现实需要借鉴和学习美国的一些经验做法。 

（一）科学界定我国融合教育服务对象和安置环境 

   我国融合教育服务对象范围较窄，提供给特殊儿童的安置环境类别较少，导致其它残疾

类别的学生较难有接受到融合教育的机会，甚至还有很多具有各种特殊需要的学生根本没被

纳入融合教育服务对象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国特殊学生拥有较少的接受融合教育的机会，且

由于安置环境类别较少，各类别特殊学生的特殊需要没有办法考虑到，导致这部分学生不能

得到很好的教育与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投人力度，对特殊儿童的鉴定标准

和服务程序制定科学与严格的要求，根据我国国情需要以及世界融合教育的发展趋势对特殊

教育的服务对象作出科学界定，对特殊儿童应享有的特殊教育及其相关服务作出科学的具体

规定，制定政策解决特殊儿童受教育的一揽子问题
[19]

。 

（二）进一步推进强化融合教育支持体系 

要形成由政府统筹、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多机构和组织积极参与的外部支持系统，建立

地方政府、高校、特教机构、社会组织与个体多元主体联动机制，并明确多元主体各自参与

义务特殊教育支持与服务的权利与义务， 从而构建“全纳”社会支持体系与实现“全纳”

社会合力。在支持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还需要逐步建立起融合教育发展所需的心理教师、社

工、资源教师、特教教师等专业队伍，并积极促进他们之间的协同合作，这是促进我国融合

教育质量有效提升的重要保障。
[20]

此外，政府还应该通过政策宣传、评价督导、公民参与协

商等机制，提升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提高义务特殊教育的社会认同，营造“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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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特殊教育舆论生态，进一步推进强化融合教育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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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7年美国 6-21岁各类特殊学生的安置情况（%） 

数据来源：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附表 2 

2019年中国大陆各类残疾学生的安置情况（人）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普通公立 

学校 

普通私立 

学校 

独立住宅 

设施 
特殊学校 居家或医院 校正设施 

自闭症 91.2 1.1 0.4 7.0 0.3 # 

失聪 72.9 0.9 5.1 18.1 3.0 0.0 

发展迟缓 98.5 0.5 # 0.8 0.2 # 

情绪障碍 83.8 0.4 1.2 12.4 1.0 1.2 

听觉受损 88.2 1.6 2.1 7.9 0.2 # 

智力残疾 93 0.4 0.3 5.7 0.5 0.1 

多重残疾 76.4 0.6 1.3 18.1 3.5 0.1 

骨科损伤 91.6 1.4 0.1 4.2 2.7 # 

其他健康损害 96 1.3 0.2 1.7 0.6 0.2 

特定学习障碍 98.2 1.1 # 0.4 0.1 0.2 

言语或语言障碍 96.3 3.4 # 0.2 0.1 # 

创伤性脑损伤 92.1 0.9 0.6 4.8 1.5 0.1 

视力障碍 89.6 1.3 2.6 5.8 0.7 # 

合计 95 1.4 0.2 2.8 0.4 0.2 

 特殊学校 随班就读（小+初） 特殊教育班(小+初） 

视力残疾 9135 30548 13 

听力残疾 46184 42900 60 

言语残疾 5614 21447 35 

肢体残疾 8344 124301 108 

智力残疾 20914 136590 2462 

精神残疾 8106 14618 192 

多重残疾 21245 20121 238 

合计 303545 390525 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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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and compares it from three aspects: integrated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tegrated re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integrated education support and guarantee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opportunities for special students in China to receive integrated education a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lternative integrated resettlement environment for special 

students in China is very limited, and the support and guarantee system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is also 

very imperfe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in China faces great challenges.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scientifically define the service object and 

re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in China, and further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support and guarantee system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Keywords:China;U.S.A;Integrated education;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Resettlement environment;Su

pport guarante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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